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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年2月28日，大陸國台辦公布「關
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的對台 31項政策，其中有 19項涉及到逐步
為兩岸人民同等待遇政策。隨後在當年度內

又有 22個省區市 60個地方相繼制定了落實
「31條措施」的各地具體實施辦法。
大陸為配合對台政策的落實作業，又陸

續公布了個別項目的具體措施。國務院頒布

《關於取消一批行政許可事項的決定》，取

消 11項行政許可規定，當中包括港澳台人
士赴大陸就業的事先許可規定，以後台籍人

士赴陸工作免辦就業證；國務院辦公廳印發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實施

台灣居民「居住證」，領證後可享同等公共

服務和便利；另外，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

部 (以下簡稱人社部 )公布《香港澳門台灣
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

（徵求意見稿）》，台籍就業人士參加社會

保險，在五個險種中，免除養老保險及失業

保險。以上都涉及到台籍個人的權益，本文

將分別探討；另外，大陸於今年 1月實施新
的《個人所得稅法》，雖與惠台政策無直接

關係，但也可能涉及到國人的權益，本文將

一併探討之。

本文探討

一、免辦就業證，直接就業

2018年 7月 28日，國務院公布 11項
取消行政許可項目，其中包含港澳台人士就

業許可事項，人社部隨即於 8月廢止《台灣
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同時

頒布《關於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就業有

關事項的通知》，明確規定此後港澳台人員

赴大陸就業的有關安排事項，明確台籍人士

赴陸就業無需事先辦理《就業證》。

◆ 文 /蕭新永
遠通國際經營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海基會台商財經法律顧問

台籍人士大陸

等規定之探討與對策

就業、社保、居住證、個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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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台籍人士就業，與當地企業建

立勞動關係，不必事先申辦就業證，只要與

任職單位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就受到《勞

動合同法》的保障，如果發生勞動爭議，可

以直接向當地的勞動爭議仲裁庭申請仲裁，

以合法維護自己的勞動權益。

二、辦理居住證，可享同等公共服務和便利

2018年 8月 16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
《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法》，9月
1日起正式實施「居住證」的申領作業，該
辦法第 2條規定，「在大陸居住半年以上，
符合有合法穩定就業、合法穩定住所、連續

就讀條件之一的，根據本人意願，可以依照

本辦法的規定申請領取居住證。」

「居住證」採 18碼，與大陸身分證相
同，用於證明在中國大陸的「身分」，有效

期限為 5年，持證人可以換領新證。
該辦法的第 12、13條規定，台籍人士

可享有 3項權利，6項基本公共服務，9項
便利。關於 9項便利，應當是台商及台籍個
人申領「居住證」的最大原因，持有人可享

受下列便利：

(一 ) 乘坐國內航班、火車等交通運輸工具
(二 ) 住宿旅館
(三 ) 辦理銀行、保險、證券和期貨等金融

業務

(四 ) 與大陸居民同等待遇購物、購買公園
及各類文體場館門票、進行文化娛樂

商旅等消費活動

(五 ) 在居住地辦理機動車登記
(六 ) 在居住地申領機動車駕駛證
(七 ) 在居住地報名參加職業資格考試、申

請授予職業資格

(八 ) 在居住地辦理生育服務登記
(九 ) 國家及居住地規定的其他便利
綜合上述，「居住證」的申領資格為

「在大陸居住半年以上」，規定甚是寬鬆，

按字義來講，可以說成是一個年度內連續或

累計居住滿半年以上，以及跨年度（跨幾個

年度）內連續或累計居住滿半年以上等等實

務操作，這種寬鬆的說法顯示出大陸鼓勵台

籍個人方便申請的政治意義。

三、 參加社會保險，符合條件的可免除養
老保險與失業保險

人社部於 2018年 10月 25日發布《香
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

險暫行辦法（徵求意見稿）》。目的是為了

維護在大陸就業、居住和就讀的港澳台居

民，依法參加社會保險及享受社保待遇的合

法權益。

本辦法內容涵蓋港澳台居民參加社保的

對象範圍、險種及待遇、經辦程序、雙重參

保免除部分險種的處理方式、離開大陸時社

保關係的處理方式等等規定。本文就在陸就

業的台籍個人之權益提出分析：

(一 ) 「雙重參保，免除部分險種」之規定
本辦法的第 11條規定，「已在

香港、澳門、台灣參加當地社保，並

繼續保留社保關係的港澳台居民，可

以持相關授權機構出具的證明，不在

內地（大陸）參加養老保險和失業保

險。」換言之，符合條件規定的，持

相關授權機構出具的證明，台籍人士

在大陸只須參加醫療、生育和工傷等

三種社會保險；但不符合條件規定的

台籍人士仍然要參加五個險種。免除

兩個險種的這些規定充分考慮到台商

及台籍幹部的勞動成本負擔及參保者

的權益，分述如下：

1. 大大降低台商參保的勞動成本及台籍
幹部的費用支出

以上海社會保險的繳費比例為例。

上海企業的社保負擔比例是占工資成

本的 31.2%(養老 20%、醫療 9.5%、
失業 0.5%、生育 1%、工傷 0.2%)，員
工負擔比例是占工資收入的 10.5%(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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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8%、醫療 2%、失業 0.5%)，如免
除養老及失業保險，則企業的社保

負擔比例降至 10.7%，員工負擔降到
2%。因此免除養老及失業保險就能
夠降低台商企業 66%(20.5% / 31.2%)
的社保成本負擔，也能降低台籍幹部

81%(8.5% / 10.5%)的社保費用負擔，
有助降低台商的勞動成本及台籍幹部

的費用支出。

2. 提高台商及台籍幹部參保意願
由於只需參加醫療、工傷和生育

三種社保險種，對台商社保成本負擔

不大；對台籍幹部而言，不但社保費

用負擔很低，對參保者有實質的保障

且無重複投保之浪費，能夠享受到在

兩岸的社保 (勞健保 )權益，因而大大
提高其參保意願。

(二 ) 台籍幹部離開大陸時社保關係的處理
方式

本辦法第 6條規定，「港澳台居
民在達到規定的領取養老金條件前離

開內地（大陸）的，其社保個人帳戶

予以保留，再次來內地（大陸）就業

或者居住的，繳費年限累計計算；經

本人書面申請終止社保關係的，可以

將其社保個人帳戶儲存額一次性支付

給本人。」又規定，「離開大陸時已

經選擇終止社會保險關係的，當再次

返回內地大陸居住、就業並參保時，

原繳費年限不再合併計算。」

上述的規定說明如果台籍員工參

加社保後，男性年齡未滿 60周歲、女
性年齡未滿 55周歲，與企業解除或終
止勞動關係並準備離開大陸的，可至

社保經辦機構申請辦理終止基本養老

保險關係手續，以

及個人醫療帳戶註

銷手續，由社保經

辦機構將其養老保

險個人帳戶儲存

額，及其個人醫

療帳戶內的剩餘資

金，以現金形式一

次性發還給本人；

如果他打算再回到

大陸工作，則不必

辦終止基本養老保

險關係手續，以及

個人醫療帳戶註銷

手續，可保留社會

保險關係，返回大

陸居住、就業並參

保時，原繳費年限

可以合併累計計

算，不影響參保權

益。

▼ 台商使用居住證在自助售票機上購買動車票。

圖／東方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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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稅務居民身分與 183天居住天數之規定

大陸於 2019年實施新的《個人所得稅
法》及《個人所得稅實施條例》之規定，對

於在大陸經商或工作的台籍個人來講，有

「居民個人」（稅務居民）身分問題，更有

183天的居住天數之規定，釐清這些規定，
有助於稅務規劃以維護個人權益。

所謂的「居民個人」，依《個人所得稅

法》規定，是指在中國大陸境內有住所（註：

是指因戶籍、家庭、經濟利益關係而在大陸

境內習慣性居住），或者無住所而一個納稅

年度內在中國大陸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天的
個人為「居民個人」。居民個人從大陸境內

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人

所得稅；在大陸境內無住所而一個納稅年度

內在大陸境內居住累計不滿 183天的個人為
「非居民個人」。非居民個人從大陸境內取

得的所得，依照本法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

再依據《個人所得稅實施條例》的規

定，無住所的個人，在大陸境內居住累計

滿 183天的年度連續不滿 6年的，經向主管
稅務機關備案，其來源於大陸境外且由境外

單位或個人支付的所得，免予繳納個人所得

稅。在大陸境內居住累計滿 183天的任一年
度中有一次離境超過 30天的，其在大陸境
內居住累計滿 183天的年度的連續年限重新
起算。

再依據大陸財政部、稅務總局於 2019
年 3月所發布的《關於在中國境內無住所的
個人居住時間判定標準的公告》的進一步說

明，無住所個人一個納稅年度在大陸境內累

計居住滿 183天的，如果前 6年在大陸境
內每年累計居住天數都滿 183天而且沒有任
何一年單次離境超過 30天，該納稅年度來
源於大陸境內、境外所得應當繳納個人所得

稅；如果此前 6年的任一年在大陸境內累計
居住天數不滿 183天或者單次離境超過 30
天，該納稅年度來源於大陸境外且由境外單

位或者個人支付的所得，免予繳納個人所得

稅。上述所稱此前 6年，是指該納稅年度的
前一年至前 6年的連續 6個年度，此前 6年
的起始年度自 2019年（含）以後年度開始
計算。

另外確定在大陸大陸的累計居住天數，

是以在大陸境內停留的當天滿 24小時，計
入大陸境內居住天數，在大陸境內停留的當

天不足 24小時的，不計入大陸境內居住天
數。

建議與對策

一、台籍個人進入大陸就業，事先免辦就業

證，但應與就職單位建立勞動關係，簽

訂書面勞動合同，其權益就受到《勞動

合同法》的保障，如果發生勞動爭議，

也可向當地的勞動爭議仲裁庭申請仲

裁，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二、關於「居住證」的領取問題，由於能夠

在生活上取得便利，成為台商及台籍幹

部辦理「居住證」的最大原因，然而也

要注意到我國政府對「居住證」的政策

對應，遵守國家規定。

三、關於免除養老保險及失業保險之政策，

確實大大降低企業及台籍個人的社保成

本，且對台籍個人因參保（醫療、工傷、

生育）而獲得實質權益的維護，然而免

除的條件是仍與台灣企業（母公司）維

持勞保關係的台籍個人，否則還是要參

加五險。

四、台籍個人對於在大陸繳納所得稅，涉及

到個人居民的身分與居住天數 183天之
問題，應當於出入大陸期間規劃並認真

執行在大陸居住天數的控制，同時做好

兩岸租稅（所得稅）規劃，達到合法避

稅的目的。


